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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

财政局关于１９９６年北京市属普通高校收取学

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

各区县物价局、财政局，市属普通高校： 

根据国家教委、国有计委和财政局《关于１９９６年

普通高等院校收取学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财〈１９９６〉

６０号）的精神，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，现对１９９６

年北京市属普通高校收取学费的标准进行调整。具体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１９９６年实行招生并轨改革的市属普通高校的

学费标准： 

１．一般专业本科生的收费标准，每生每学年１５０

０元，专科生每生每学年１３５０元。 

２．艺术类专业的学费按照三类标准：〈１〉管理、

理论、工程技术专业的本科生每生每学年２６４０元，专

科生每生每学年２３７０元；〈２〉美术、广告、设计专业

的本科生每生每学年４０００元，专科生３６００元；〈３〉

表演、导演专业的本科生每生每学年６０００元，专科生

５４００元。（１９９６）年招生的学校及专业见附件） 

３．外语类专业的学费标准，本科生每生每学年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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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３０００元，专科生不超过２４００元。（１９９６年招

生的学校及专业见附件） 

４．属于招生数额有限，报考学生较多，培养费用以

及毕业后从事的职业收入较高的热门专业，本科生每生每

学年不超过２２５０元，专科生不超过２０００元。（１９

９６年招生的学校及专业见附件） 

二、农林、师范等专业招收的学生仍按《国务院批转

国家教委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报告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〈１９８９〉１９号）规定，实行免缴学费政策。

市属规范、农业院校中的非师范、非农业类专业招收的学

生的收费标准，按照其他院校同类专业的学费标准执行。 

三、１９９６年未实行招生收费并轨改革的专科公费

生的学费每生每学年５４０元。自费生和委培生的收费标

准不动。 

四、本次调整的普遍高校学费中不含学生住宿费。学

校向学生收取的住宿费不再作为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项目。

学生住宿管理办法由市教育委员会和市物价局共同制定。 

五、认真落实有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减免政

策。具体办法另文制定后下发。 

六、学校应按学年收取学费，不得跨学年收取。调整

后的学费标准高于往年的，按照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

法”的原则，只能对１９９６年入学的新生执行，不得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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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生执行。 

七、收费单位须到物价部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变更

手续后，方可收费。 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计划委员会、北

京市财政局关于对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和成人

中等专业学校进行达标检查的通知 

各成人高等学校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

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若干意见》的指示精神，根据

国家教委《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》和《关于〈成

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〉中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》以

及《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暂行条例》的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

对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进行达标检

查。现将达标检查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达标要求及标准 

达标要求及标准按国家教委《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

行规定》、《关于〈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〉中有关

问题的补充规定》及原北京市成人教育局、原北京市人民

政府文教办公室、北京市计划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联合

下发的《关于市属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成人中等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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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达标的意见》（京成教字〔１９９４〕第０４８号）要

求执行。 

二、达标检查工作程序 

１．由市有关部门组成北京市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

校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达标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北京

市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达标检查工

作。 

２．学校按有关规定进行自查，认真填写附件中的《北

京市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达标情况表》、《北京市独立设

置成人高等学校校舍条件和教学设备基本要求表》、《北京

市独立设置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基本要求表》。学校在自查的

基础上，于５月底前将自查简要材料及上述有关报表送交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成教处，并做好接受上级检查的各项准

备工作。 

３．市教委、市计委、市财政局将视各校达标情况，

有针对性地对北京市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、成人中等专

业学校进行达标检查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，申报示范校的

成人高等学校，达标检查与示范校评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

行），并按达标标准及学校情况，进行综合评定。 

三、中央在京成人高等学校可参照此通知要求，经主

管部门同意后，申请达标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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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转发《关

于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》

的通知 

各市属高校： 

现将国家教委、财政部《关于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研究

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》（教财〔１９９６〕８５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研究生奖学金标准提高后所需增列的

预算，由市教委在年度预算中安排。 

国家教育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研究

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（教财〔１９９６〕８５号）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委、教育厅、财政厅（局），

广东省高教厅，计划单列市教委，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司

（局）、财务司（局），国家教委委属高等学校： 

为保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本人在校期间的基本生

活需要，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，全面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

适当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标准，现将有关问题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标准由原来的每生每月１

９０元、２１０元、２３０元三档分别提高到２４０元、

２６０元、２８０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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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硕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标准由原来的每生每月１

４７元、１６７元、１８７元三档分别提高到２００元、

２２０元、２４０元。 

三、各学校对研究生发放普通奖学金时，原则上可按

上述标准向下浮动５０元，由学校集中掌握，用于提高部

分特殊专业研究生的普通奖学金标准、鼓励优秀学生或对

兼任助教、助研、助管工作的学生发放部分报酬等，具体

办法由学校自定。 

四、各普通高等学校应坚持改善与改革相结合，切实

做好研究生兼任“三助”的改革工作，妥善解决研究生待

遇问题。 

五、其它有关问题仍按国家教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

〈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财〔１９

９４〕５０号）执行。 

六、本通知自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执行。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北京市中小学学杂费减免办法〈试行〉》的通知 

各区县教育委员会、教育局，财政局： 

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国家计划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

义务教育阶段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酌情减免杂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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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他们不因经济原因失学”和中等教育“对家庭经济困

难的学生，应酌情减免学费”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制定了《北京市中小学

学杂费减免办法〈试行〉》，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本区县实

际情况，制定实施细则，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财

政局备案后一并执行。 

附件： 

北京市中小学学杂费减免办法（试行） 

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国家计划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

义务教育阶段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酌情减免杂费，

保证他们不因经济原因失学”和中等教育“对家庭经济困

难的学生，应酌情减免学费”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减免工作权限 

中小学学杂费减免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减免办法，

区、县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减免实施细则，学校办理减免审

批手续。 

二、减免条件 

１．学生确因家庭经济困难，缴纳学杂费有困难者，

可视其实际情况予以免交或减半收取。 

２．义务教育阶段凡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免交杂

费。 

３．对革命烈士子女、社会优抚对象子女中家庭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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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者，可适当放宽减免条件。 

４．普通高中收费班学生缴纳的学费、外省市户口在

京就读学生的学费和借读管理费不予减免。 

三、减免比例 

学杂费减免比例，城镇地区可控制在５％左右，农村

地区可控制在８％左右。具体减免比例由区、县确定。 

四、减免手续办理程序 

１．凡符合减免条件的学生，由家长向学生所在学校

提出书面申请，学校向学生发放《北京市中小学学杂费减

免申请表》。 

２．学生家长须如实填写家庭经济状况，并到本区、

县指定的有关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，交回学校。 

３．学校按照规定审批其半免或全免学杂费，同时通

知学生家长。 

４．中小学学杂费减免审批工作，每学年进行一次，

于九月份开学时办理。 

五、各区、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办法，并结合本区、

县实际情况，制定实施细则。 

本办法自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。由北京市教育

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附：北京市中小学学杂费减免申请表（略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